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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高等教育國際化之世界趨勢，增進學生外

語文能力，提昇國際競爭力，設置「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語言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 

第二條 
本中心主要職掌工作項目如下： 

一、統籌規劃全校共同英文課程及外語文課程事宜。 
二、訂定外語能力畢業門檻，落實學生畢業門檻預警及追蹤制度。 
三、提升全校學生之外語能力並推動各項語言檢定測驗。 
四、管理維護語言教室及外語自學區。 
五、推廣多元外語自學活動，培養學生終身自主學習觀念。 
六、配合教學，開設補救教學課程。 
七、開設外語證照培訓及英語能力輔導課程，辦理各類外語能力檢定，協助學生通過外

語畢業門檻及取得外語專業證照。 
八、翻譯服務。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本校專任副教授以上兼任，以綜理本中心業務。為

業務推展需要，本中心分設外語教學、語言檢定與設備及華語文三組，各組置組長一

人，由校長聘請本校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職級以上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

人員兼任，另得置職員及教師若干人，以負責各組業務之推動。 

第四條 
本中心各組業務執掌如下： 

一、外語教學組：規劃開設本校非應用外語系之英語課程及相關外語文課程；辦理本校

學生外語能力畢業門檻追蹤與抵免；綜理本中心行政業務。 
二、語言檢定與設備組：規劃檢定證照課程、外語能力檢測及推廣外語自學活動，協助

學員取得職場最佳競爭力。管理維護語言教室及外語自學區，並協助考場試務。 
三、華語文組：負責規畫開設華語文及文化相關課程，提供本校外籍生華語學習課程和

融入台灣社會文化之相關課程與活動。 

第五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皆依相關法規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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